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
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 

 

 

 

  （2016年 1月 2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 1676次會議通

過，自 2016年 4月 1日起施行）  

  

  為正確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等有

關法律規定，結合審判實踐，制定本解釋。  

 

第一條  

    權利要求書有兩項以上權利要求的，權利人應當在起訴狀中載明

據以起訴被訴侵權人侵犯其專利權的權利要求。起訴狀對此未記載或

者記載不明的，人民法院應當要求權利人明確。經釋明，權利人仍不

予明確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駁回起訴。  

 

第二條  

    權利人在專利侵權訴訟中主張的權利要求被專利複審委員會宣

告無效的，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駁回權利人

基於該無效權利要求的起訴。  

  有證據證明宣告上述權利要求無效的決定被生效的行政判決撤

銷的，權利人可以另行起訴。  

  專利權人另行起訴的，訴訟時效期間從本條第二款所稱行政判決

書送達之日起計算。  

   

第三條  

    因明顯違反專利法第二十六條第三款、第四款導致說明書無法用

於解釋權利要求，且不屬於本解釋第四條規定的情形，專利權因此被

請求宣告無效的，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的人民法院一般應當裁定

中止訴訟；在合理期限內專利權未被請求宣告無效的，人民法院可以

根據權利要求的記載確定專利權的保護範圍。  

 



第四條  

    權利要求書、說明書及附圖中的語法、文字、標點、圖形、符號

等存有歧義，但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通過閱讀權利要求書、說明書及

附圖可以得出唯一理解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該唯一理解予以認定。  

 

第五條  

    在人民法院確定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時，獨立權利要求的前序部

分、特徵部分以及從屬權利要求的引用部分、限定部分記載的技術特

徵均有限定作用。  

 

第六條  

    人民法院可以運用與涉案專利存在分案申請關係的其他專利及

其專利審查檔案、生效的專利授權確權裁判文書解釋涉案專利的權利

要求。  

  專利審查檔案，包括專利審查、複審、無效程序中專利申請人或

者專利權人提交的書面材料，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及其專利複審委員

會製作的審查意見通知書、會晤記錄、口頭審理記錄、生效的專利複

審請求審查決定書和專利權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書等。  

 

第七條  

    被訴侵權技術方案在包含封閉式組合物權利要求全部技術特徵

的基礎上增加其他技術特徵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訴侵權技術方案

未落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但該增加的技術特徵屬於不可避免的常規

數量雜質的除外。  

  前款所稱封閉式組合物權利要求，一般不包括中藥組合物權利要

求。  

 

第八條  

    功能性特徵，是指對於結構、組分、步驟、條件或其之間的關係

等，通過其在發明創造中所起的功能或者效果進行限定的技術特徵，

但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僅通過閱讀權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確地確定實

現上述功能或者效果的具體實施方式的除外。  

  與說明書及附圖記載的實現前款所稱功能或者效果不可缺少的

技術特徵相比，被訴侵權技術方案的相應技術特徵是以基本相同的手



段，實現相同的功能，達到相同的效果，且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在被

訴侵權行為發生時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夠聯想到的，人民法院應

當認定該相應技術特徵與功能性特徵相同或者等同。  

  

第九條  

    被訴侵權技術方案不能適用於權利要求中使用環境特徵所限定

的使用環境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訴侵權技術方案未落入專利權的

保護範圍。  

 

第十條  

    對於權利要求中以製備方法界定產品的技術特徵，被訴侵權產品

的製備方法與其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訴侵權技術

方案未落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  

 

第十一條  

    方法權利要求未明確記載技術步驟的先後順序，但本領域普通技

術人員閱讀權利要求書、說明書及附圖後直接、明確地認為該技術步

驟應當按照特定順序實施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步驟順序對於專利

權的保護範圍具有限定作用。  

 

第十二條  

    權利要求採用“至少”“不超過”等用語對數值特徵進行界

定，且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閱讀權利要求書、說明書及附圖後認為專

利技術方案特別強調該用語對技術特徵的限定作用，權利人主張與其

不相同的數值特徵屬於等同特徵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援。  

 

第十三條  

    權利人證明專利申請人、專利權人在專利授權確權程序中對權利

要求書、說明書及附圖的限縮性修改或者陳述被明確否定的，人民法

院應當認定該修改或者陳述未導致技術方案的放棄。  

 

第十四條  

    人民法院在認定一般消費者對於外觀設計所具有的知識水準和

認知能力時，一般應當考慮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授權外觀設計所屬相



同或者相近種類產品的設計空間。設計空間較大的，人民法院可以認

定一般消費者通常不容易注意到不同設計之間的較小區別；設計空間

較小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一般消費者通常更容易注意到不同設計之

間的較小區別。  

 

第十五條  

    對於成套產品的外觀設計專利，被訴侵權設計與其一項外觀設計

相同或者近似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訴侵權設計落入專利權的保護

範圍。  

 

第十六條  

    對於組裝關係唯一的元件產品的外觀設計專利，被訴侵權設計與

其組合狀態下的外觀設計相同或者近似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訴侵

權設計落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  

  對於各構件之間無組裝關係或者組裝關係不唯一的元件產品的

外觀設計專利，被訴侵權設計與其全部單個構件的外觀設計均相同或

者近似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訴侵權設計落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

被訴侵權設計缺少其單個構件的外觀設計或者與之不相同也不近似

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訴侵權設計未落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  

 

第十七條  

    對於變化狀態產品的外觀設計專利，被訴侵權設計與變化狀態圖

所示各種使用狀態下的外觀設計均相同或者近似的，人民法院應當認

定被訴侵權設計落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被訴侵權設計缺少其一種使

用狀態下的外觀設計或者與之不相同也不近似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

被訴侵權設計未落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  

 

第十八條  

    權利人依據專利法第十三條訴請在發明專利申請公布日至授權

公告日期間實施該發明的單位或者個人支付適當費用的，人民法院可

以參照有關專利許可使用費合理確定。  

  發明專利申請公布時申請人請求保護的範圍與發明專利公告授

權時的專利權保護範圍不一致，被訴技術方案均落入上述兩種範圍

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告在前款所稱期間內實施了該發明；被訴技



術方案僅落入其中一種範圍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告在前款所稱期

間內未實施該發明。  

  發明專利公告授權後，未經專利權人許可，為生產經營目的使

用、許諾銷售、銷售在本條第一款所稱期間內已由他人製造、銷售、

進口的產品，且該他人已支付或者書面承諾支付專利法第十三條規定

的適當費用的，對於權利人關於上述使用、許諾銷售、銷售行為侵犯

專利權的主張，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九條  

    產品買賣合同依法成立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屬於專利法第十一

條規定的銷售。  

 

第二十條  

    對於將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進一步加工、處理而獲得的

後續產品，進行再加工、處理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不屬於專利法第

十一條規定的“使用依照該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  

 

第二十一條  

    明知有關產品系專門用於實施專利的材料、設備、零部件、中間

物等，未經專利權人許可，為生產經營目的將該產品提供給他人實施

了侵犯專利權的行為，權利人主張該提供者的行為屬於侵權責任法第

九條規定的幫助他人實施侵權行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明知有關產品、方法被授予專利權，未經專利權人許可，為生產

經營目的積極誘導他人實施了侵犯專利權的行為，權利人主張該誘導

者的行為屬於侵權責任法第九條規定的教唆他人實施侵權行為的，人

民法院應予支持。  

 

第二十二條  

    對於被訴侵權人主張的現有技術抗辯或者現有設計抗辯，人民法

院應當依照專利申請日時施行的專利法界定現有技術或者現有設計。  

 

第二十三條  

    被訴侵權技術方案或者外觀設計落入在先的涉案專利權的保護

範圍，被訴侵權人以其技術方案或者外觀設計被授予專利權為由抗辯



不侵犯涉案專利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四條  

    推薦性國家、行業或者地方標準明示所涉必要專利的信息，被訴

侵權人以實施該標準無需專利權人許可為由抗辯不侵犯該專利權

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推薦性國家、行業或者地方標準明示所涉必要專利的信息，專利

權人、被訴侵權人協商該專利的實施許可條件時，專利權人故意違反

其在標準制定中承諾的公平、合理、無歧視的許可義務，導致無法達

成專利實施許可合同，且被訴侵權人在協商中無明顯過錯的，對於權

利人請求停止標準實施行為的主張，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本條第二款所稱實施許可條件，應當由專利權人、被訴侵權人協

商確定。經充分協商，仍無法達成一致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確定。

人民法院在確定上述實施許可條件時，應當根據公平、合理、無歧視

的原則，綜合考慮專利的創新程度及其在標準中的作用、標準所屬的

技術領域、標準的性質、標準實施的範圍和相關的許可條件等因素。  

  法律、行政法規對實施標準中的專利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二十五條  

    為生產經營目的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不知道是未經專利權人

許可而製造並售出的專利侵權產品，且舉證證明該產品合法來源的，

對於權利人請求停止上述使用、許諾銷售、銷售行為的主張，人民法

院應予支援，但被訴侵權產品的使用者舉證證明其已支付該產品的合

理對價的除外。  

  本條第一款所稱不知道，是指實際不知道且不應當知道。  

  本條第一款所稱合法來源，是指通過合法的銷售管道、通常的買

賣合同等正常商業方式取得產品。對於合法來源，使用者、許諾銷售

者或者銷售者應當提供符合交易習慣的相關證據。  

 

第二十六條  

    被告構成對專利權的侵犯，權利人請求判令其停止侵權行為的，

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基於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考量，人民法院可

以不判令被告停止被訴行為，而判令其支付相應的合理費用。  

 



第二十七條  

    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

照專利法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要求權利人對侵權人因侵權所獲

得的利益進行舉證；在權利人已經提供侵權人所獲利益的初步證據，

而與專利侵權行為相關的帳簿、資料主要由侵權人掌握的情況下，人

民法院可以責令侵權人提供該帳簿、資料；侵權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

供或者提供虛假的帳簿、資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權利人的主張和

提供的證據認定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  

 

第二十八條  

    權利人、侵權人依法約定專利侵權的賠償數額或者賠償計算方

法，並在專利侵權訴訟中主張依據該約定確定賠償數額的，人民法院

應予支持。  

 

第二十九條  

    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決定作出後，當事人根據該決定依法申請再

審，請求撤銷專利權無效宣告前人民法院作出但未執行的專利侵權的

判決、調解書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再審審查，並中止原判決、

調解書的執行。  

  專利權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擔保，請求繼續執行前款

所稱判決、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應當繼續執行；侵權人向人民法院提

供充分、有效的反擔保，請求中止執行的，人民法院應當准許。人民

法院生效裁判未撤銷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決定的，專利權人應當賠償因

繼續執行給對方造成的損失；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決定被人民法院生效

裁判撤銷，專利權仍有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據前款所稱判決、調解

書直接執行上述反擔保財產。  

 

第三十條  

    在法定期限內對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決定不向人民法院起訴或者

起訴後生效裁判未撤銷該決定，當事人根據該決定依法申請再審，請

求撤銷宣告專利權無效前人民法院作出但未執行的專利侵權的判

決、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當事人根據該決定，依法申請終

結執行宣告專利權無效前人民法院作出但未執行的專利侵權的判

決、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終結執行。  



第三十一條  

    本解釋自 2016年 4月 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發布的相

關司法解釋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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